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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条例下的旅行社经营风险与规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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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条例下旅行社承担的民事责任风险

1、旅行社向旅游者承担的民事责任风险（致命风险）。
2、旅行社之间的民事责任风险。

3、旅行社与其他经营者之间的民事责任风险。

4、旅行社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的风险（致命风险）。

二、新条例因制度缺陷导致旅行社承担的不合理的行政处罚风险。
针对团队旅游产品所产生的行政处罚风险：

1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（致命风险）；
2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（致命风险）；

3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（致命风险）；

4、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。

5、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。
三、团队旅游产品的风险与新旅行社责任保险的重要关系

1、中国保监会《对<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>征求意见》对旅行社保险责任范围规定的几个问题。
2、新《保险法》对旅行社规避各类风险的重要作用。

四、如何使用旅游合同文本规避旅行社的民事、行政责任风险

1、团队旅游合同（国内、出境）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。

2、委托代理旅游合同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。

3、学习考察委托合同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。

4、商务考察委托合同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。

5、夏令营合同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。

6、自驾车委托合同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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